关于浙江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我会依法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形成如下反馈意见。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规定，请你公司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不能在30个工作日内回复意见的，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及具体回复时限。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本次发行有关发行方案与绍兴银保监局批复的发行方案是否一致。请申报会计师、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定向发行已确定发行对象，为绍兴市越城区城市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请申请人补充披露发行对象是否已经取得了必要的国资、股东资格等方面的批复，是否存在不适格的风险。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2022年11月23日同日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方案。请申请人说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决议有效性方面是否存在潜在法律风险。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